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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approveNum]津发改审〔2025〕277号


[bookmark: approveUnit]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江津区鼎山街道宝东路建设工程可研的批复

[bookmark: projectDept]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：
你街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江津区鼎山街道宝东路建设工程可研的函》（鼎山办函〔2025〕113号)及相关附件资料收悉。根据政府投资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区领导签批意见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助力乡村发展，改善群众出行，同意实施该项目。
二、项目代码：2510-500116-04-05-455663。
[bookmark: projectDept1]三、项目法人：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。
[bookmark: addressDetail]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鼎山街道双宝社区。
[bookmark: scaleContent]五、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：
项目起于宝鼎路丰利二手车行，止于东风水库西北侧，全长约345米，按路基宽度7.5米，路面宽度6.5米，路面24cm厚5.5%水泥稳定碎石层+25cm厚C40混凝土技术标准建设，同步完善排水及交通设施。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：总投资205.97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178.76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17.4万元，基本预备费9.81万元。资金来源为项目单位统筹解决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3个月。
八、请你单位接文后，按照本次批复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和投资等开展后续工作，待项目资金落实后方可开工建设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违规举债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建设过程中要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投资、工期控制到位。
 









[bookmark: approveUnit1]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1日  









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交通运输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5年10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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